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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上接

A15

版）

企业名称 上海福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 2013年 1月 14日

认缴出资额 300万元

实缴出资额 3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200608806794

注册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苍工路 295弄 100号 334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宁勃、马侠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投资信息咨询（除经纪）,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福睦投资各合伙人的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性质

1 宁勃 532,796 17.76 普通合伙人

2 马侠 426,237 14.21 普通合伙人

3 潘宇 284,158 9.47 有限合伙人

4 王勇 213,119 7.10 有限合伙人

5 郭建秋 181,151 6.04 有限合伙人

6 许梅莉 149,183 4.97 有限合伙人

7 许蓉 142,079 4.74 有限合伙人

8 施惠丰 106,559 3.55 有限合伙人

9 李彩玲 97,679 3.26 有限合伙人

10 何巍 95,903 3.20 有限合伙人

11 李发宁 92,351 3.08 有限合伙人

12 荀本鹏 81,695 2.72 有限合伙人

13 刘飞 78,143 2.60 有限合伙人

14 陈志凯 71,040 2.37 有限合伙人

15 张业勇 63,936 2.13 有限合伙人

16 娄锦兰 58,608 1.95 有限合伙人

17 刘菁 53,280 1.78 有限合伙人

18 马涛 49,728 1.66 有限合伙人

19 邓霜 49,728 1.66 有限合伙人

20 季程斐 39,072 1.30 有限合伙人

21 褚雅琴 19,536 0.65 有限合伙人

22 董海波 14,563 0.49 有限合伙人

23 王燕 14,208 0.47 有限合伙人

24 陈成 14,208 0.47 有限合伙人

25 王仁海 14,208 0.47 有限合伙人

26 栗成智 14,208 0.47 有限合伙人

27 潘波 14,208 0.47 有限合伙人

28 韩世英 14,208 0.47 有限合伙人

29 夏凡 14,208 0.47 有限合伙人

合计 3,000,000 100.00

发行人的员工持股平台除持有公司股权外， 不存在持有其它公司股权的

情形，亦不存在从事其它具体经营活动的情形，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

金备案办法（试行）》的规定办理登记或备案。

前述员工持股平台均签署了《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函》，约定“自发行人

首发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首发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除上述安排外，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前不存在其他已经制定或实施的股

权激励及相关安排。

五、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4,320.00 万股，本次发行 1,440.00 万股，占发

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5%。 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5,760.00 万股。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限售期限

数量

（股）

占比（%）

数量

（股）

占比（%）

一、限售流通股

1 钜泉香港 9,606,300 22.24 9,606,300 16.68 自上市之日起 36个月

2 东陞投资 5,930,000 13.73 5,930,000 10.30 自上市之日起 36个月

3 高华投资 5,040,000 11.67 5,040,000 8.75 自上市之日起 36个月

4 炬力集成 3,780,000 8.75 3,780,000 6.56 自上市之日起 36个月

5 聚源聚芯 2,820,800 6.53 2,820,800 4.90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6 李云清 1,890,000 4.38 1,890,000 3.28 自上市之日起 36个月

7 万骏实业 1,260,000 2.92 1,260,000 2.19 自上市之日起 36个月

8 罗盛祯 1,134,000 2.63 1,134,000 1.97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9 融银资本 1,079,200 2.50 1,079,200 1.87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10 聂虹瑛 1,000,000 2.31 1,000,000 1.74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11 海纯投资 878,200 2.03 878,200 1.52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12 福睦投资 844,600 1.96 844,600 1.47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13

Xuming�Zhang

（张旭明）

820,000 1.90 820,000 1.42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14 华睿德银 800,000 1.85 800,000 1.39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15 高钧昱 787,500 1.82 787,500 1.37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16 郑文昌 756,000 1.75 756,000 1.31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17 张正修 756,000 1.75 756,000 1.31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18 谢惠雯 756,000 1.75 756,000 1.31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19 欧奈而 700,000 1.62 700,000 1.22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20 曾暐哲 567,000 1.31 567,000 0.98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21 曾仁煌 453,600 1.05 453,600 0.79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22 沃雨投资 450,000 1.04 450,000 0.78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23 萧经华 316,800 0.73 316,800 0.55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24 庄德昇 270,000 0.63 270,000 0.47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25 蔡昕廷 252,000 0.58 252,000 0.44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26 蔡昕辰 252,000 0.58 252,000 0.44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27

国金证券钜泉光电员工

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 - 1,120,571 1.95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28 国金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 - 521,739 0.91 自上市之日起 24个月

29 网下摇号抽签限售股份 - - 549,720 0.95 自上市之日起 6个月

小计 43,200,000 100.00 45,392,030 78.82 -

二、无限售流通股

1 无限售流通股 - - 12,207,970 21.19 -

小计 - - 12,207,970 21.19 -

合计 43,200,000 100.00 57,600,000 100.00 -

发行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以及其他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不存在

向投资者公开发售股份的情况。

六、本次发行后持股数量前 10 名股东的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期限

1 钜泉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9,606,300 16.68% 自上市之日起 36个月

2 东陞投资有限公司 5,930,000 10.30% 自上市之日起 36个月

3 高华投资有限公司 5,040,000 8.75% 自上市之日起 36个月

4 炬力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 3,780,000 6.56% 自上市之日起 36个月

5

中芯聚源股权投资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上海聚源聚

芯集成电路产业股权投资基

金中心（有限合伙）

2,820,800 4.90%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6 李云清 1,890,000 3.28% 自上市之日起 36个月

7 万骏实业有限公司 1,260,000 2.19% 自上市之日起 36个月

8 罗盛祯 1,134,000 1.97%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9

国金证券－中国银行－国金

证券钜泉光电员工参与科创

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1,120,571 1.95%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10 融银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079,200 1.87% 自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合计 33,660,871 58.44%

七、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共有国金创新及钜泉科技员工资管计划 2 名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除此之外无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占

本次发行数

量的比例

获配金额（元）

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

（元）

合计（元） 限售期

1

国金创新投

资有限公司

参与跟投的保

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

521,739 3.62% 59,999,985.00 - 59,999,985.00 24个月

2

国金证券钜

泉光电员工

参与科创板

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

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1,120,571 7.78% 128,865,665.00 644,328.33 129,509,993.33 12个月

合计 1,642,310 11.40% 188,865,650.00 644,328.33 189,509,978.33 —

（一）国金创新投资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1、跟投主体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

用指引第 1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

售，跟投主体为国金创新，国金创新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国金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石鸿昕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080092039F

成立日期：2013 年 10 月 25 日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奥纳路 55 号 1 幢六层 612 室

注册资本：15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融产品投资，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跟投数量

国金创新按照股票发行价格最终参与战略配售的跟投数量为 52.1739

万股，跟投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3.62%。

3、限售期限

国金创新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并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限售期届满后，战略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

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二）国金证券钜泉光电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

基本情况

1、投资主体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为国金证券钜泉光电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认

购股份数量为 112.0571 万股，不超过本次发行股票总数的 10%。

2、参与规模和具体情况

资产管理计划名称：国金证券钜泉光电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成立日期：2022 年 8 月 4 日

募集资金规模：12,993 万元

认购金额上限（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12,951 万元

管理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支配主体：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备案信息：产品编码为 SXB183，备案日期为 2022 年 8 月 5 日

参与人姓名、职务及实际缴款金额与比例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员工类别

实际缴款金额

（万元）

资管计划的持

有比例

1 杨士聪 董事长 核心员工 5,050.00 38.87%

2 郑文昌 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3,000.00 23.09%

3 郭俊仁

全资子公司钜泉科

技（南京）有限公

司产品研发总监

核心员工 405.00 3.12%

4 凌云 董事会秘书 高级管理人员 707.00 5.44%

5 刁峰智 财务总监 高级管理人员 440.00 3.39%

6 蒋忠杰 销售部总监 核心员工 484.00 3.73%

7 周兴民 市场部总监 核心员工 508.00 3.91%

8 宁勃 制造部总监 核心员工 669.00 5.15%

9 施海滨 资讯部总监 核心员工 200.00 1.54%

10

Xuming�

Zhang（张旭

明）

副总经理、CTO

（技术总监）、产品

研发部总监

高级管理人员 180.00 1.39%

11 张明雄 技术市场部总监 核心员工 447.00 3.44%

12 潘宇 系统研发部总监 核心员工 615.00 4.73%

13 夏凡 软件设计经理 核心员工 288.00 2.22%

合计 - 12,993.00 100.00%

注 1：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注 2：国金证券钜泉光电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募集资金规模和参与认购

规模上限（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差额用于支付管理费、托管费等相关费用，该安排符合《关于规范

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注 3：最终认购股数待确定发行价格后确认。 上述参与人均与发行人或其全资子公司签订了劳动

合同。

3、限售期

国金证券钜泉光电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本次获

配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限售期届

满后，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

有关规定。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数量为 1,440.0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 25%，全部为公开发行

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 115.00 元 / 股。

三、每股面值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四、发行市盈率

本次发行市盈率为 66.84 倍（每股收益按照 2021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遵

照中国会计准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

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数计算）

五、发行市净率

本次发行市净率为 3.68 倍（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六、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为 1.72 元 / 股（按照 2021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 31.22 元 / 股（按照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

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

总股本计算）。

八、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165,600.00 万元， 扣除不含增值税发行费用

16,362.97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149,237.03 万元。 容诚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 年 9 月 7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

审验，并出具了容诚验字[2022]200Z0053 号《验资报告》。 经审验，截至

2022 年 9 月 7 日止，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7,600,000.00 元，股

本为人民币 57,600,000.00 元。

九、本次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合计 16,362.97 万元 （不含增值

税），发行费用包括：

序号 内容 金额（万元，不含增值税）

1 保荐承销费用 13,548.00

2 审计及验资费 1,569.42

3 律师费用 688.00

4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500.00

5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 57.55

合计 16,362.97

十、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149,237.03 万元。

十一、发行后股东户数

本次发行后股东户数为 16,889 户。

十二、发行方式与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为 1,440.00 万股。其中，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为 164.2310 万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780.9690 万股，其中网下投资者缴

款认购 780.9690 万股， 放弃认购数量为 0 股；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494.8000 万股，其中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 458.3150 万股，放弃认购数量为

36.4850 万股。

本次发行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包销，本次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364,850 股，包销金

额为 41,957,750.00 元，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后的发行数量

的比例为 2.86%，包销股份的数量占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2.53%。

十三、超额配售选择权情况

本次发行未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一、财务会计资料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 2019 年度、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由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容诚审字[2022]200Z0027 号）。 相关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

了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本公告不再披

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2022 年 6 月 30 日，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 2022 年 6 月 30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2

年 1-6 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以及相关财务

报表附注进行了审阅， 并出具了 《审阅报告》（容诚专字[2022]200Z0409

号）。 公司 2022 年 1-6 月主要经营情况和财务信息等相关内容已在招股说

明书进行了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第八

节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 之“十七、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财

务信息及经营状况” 。

审计报告及审阅报告全文可查阅《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附录》。

二、经营情况简要分析

（一）整体经营情况

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至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

经营状况良好， 未发生重大变化或导致公司业绩异常波动的重大不利因素。

公司经营模式、主要产品销售情况、主要原材料采购情况、主要客户及供应商

的构成、主要核心技术人员、税收政策、产业政策、发展战略、行业市场环境以

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2022 年 1-6 月财务数据审阅情况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2 年 6 月 30 日的合并

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合并

及母公司利润表、 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

阅。

经审阅，公司 2022 年 1-6 月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6月 30日 2021年 12月 31日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资产总计 51,877.96 42,049.72 9,828.23 23.37%

负债总计 12,582.83 11,476.30 1,106.52 9.64%

所有者权益合计 39,295.13 30,573.42 8,721.71 28.5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9,295.13 30,573.42 8,721.71 28.53%

截至 2022 年 6 月末，公司的总资产为 51,877.96 万元，较 2021 年末增

长 23.37%，主要源于：1）2022 年上半年盈利使得货币资金增加；2）随着公

司经营规模逐步扩大， 存货及应收类科目余额有所增加； 公司负债总额为

12,582.83 万元，较 2021 年末增长 9.64%，主要系随着采购规模增加，应付

账款余额也相应增加；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9,295.13 万元，较 2021 年

末增加 28.53%，主要系当期经营积累。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 1-6月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30,156.93 20,188.75 9,968.18 49.37%

营业利润 9,162.58 3,572.46 5,590.12 156.48%

利润总额 9,168.58 3,562.46 5,606.12 157.37%

净利润 8,721.71 3,456.80 5,264.91 152.3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721.71 3,456.80 5,264.91 152.3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8,315.80 3,421.69 4,894.11 143.03%

公司 2022 年 1-6 月实现营业收入 30,156.93 万元，相比上年同期增长

49.37%，主要源于公司芯片销量同比增长以及为应对产业链上游涨价所做的

提价。 2022 年 1-6 月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15.80 万元，相比上年同期增长 143.03%，净利润增速高于收入增速，主要

源于：1）在采购环节成本上涨和公司主要产品提价的双重影响下，主营业务

毛利率由 43.02%提升至 53.10%， 同时芯片销量也同比增长 9.62%， 使得

2022 年 1-6 月所获营业毛利同比增加 7,327.56 万元， 增幅 84.36%；2）期

间费用的主要构成部分为人员薪酬，随员工人数的增加和奖金计提总额的提

升，期间费用同比增加 1,943.72 万元，增幅 38.57%；3）相比上年同期，公司

期间费用的增长幅度显著小于营业毛利的增长幅度， 公司规模效应凸显，因

而净利润同比实现了快速增长。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6月 2021年 1-6月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48.75 6,539.28 -2,390.53 -36.5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95.96 -6,364.05 8,860.01 139.2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0.19 -129.84 -10.36 -7.98%

2022 年 1-6 月，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4,148.75 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 36.56%，主要源于：1）上游产能有所缓解，公司备货量及支

付的货款有所增加；2）员工人数增加、业绩持续增长，发放的工资和年终奖

金有所增加；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2,495.96 万元，而上年同

期为 -6,364.05 万元， 主要系 2022 年上半年系部分银行理财产品到期收

回，而上年同期在张江集电港购置了办公楼；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为 -140.19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不存在重大差异。

（三）2022 年 1-9 月业绩预计

根据当前的经营情况， 公司预计 2022 年 1-9 月可实现营业收入 50,

149.33 万元至 54,285.36 万元，同比增长 49.40%至 61.72%；预计 2022 年

1-9 月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849.45 万元至 14,991.68 万元，

同比增长 108.69%至 125.90%；预计 2022 年 1-9 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258.85 万元至 14,352.36 万元， 同比增长

103.95%至 120.77%。

上述 2022 年 1-9 月财务数据为初步预计数据， 未经会计师审计或审

阅，且不构成盈利预测和业绩承诺。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安排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投资者的

合法权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发行人的子公司钜泉微电子（上

海）有限公司已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存放募集

资金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开发区支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长宁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桥支行、富邦华一银行

有限公司上海徐汇支行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了 《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公司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人名称 开户银行名称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1 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市张江支行

455983234345

2 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长宁支行

70090122000490414

3 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桥支行

988400788017000043

65

4 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上海

徐汇支行

50300003130007265

5 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市张江支行

439083232952

6 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张江支行

121910414310602

7 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桥支行

988400788015000043

66

8 钜泉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市张江支行

435183226897

9 钜泉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桥支行

988400788013000043

67

二、其他重要事项

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事项，具体如下：

（一）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正常，经营状况正常；

（二）公司所处行业或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采购价格、采购方式等未发

生重大变化；

（三）除与正常业务经营相关的采购、借款等商务合同外，公司未订立其

他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四）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

说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五）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六）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内容无异常；

（十三）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招股意向书中披露的事项，

未发生重大变化。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冉云

注册地址 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 95号

联系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1088号 13层

联系电话 021-68826021

传真 021-68826800

保荐代表人 吴成、乐毅

项目协办人 王延刚

项目在其他成员 邱新庆、张振朋

联系人 吴成、乐毅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等法律法规和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通过尽职调查和对申请文件的审

慎核查，认为钜泉光电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具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的基本条件；申请文件已达到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未发现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此，国金证券同意保荐钜泉光电科技（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并承担保荐机构相应

责任。

三、提供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具体情况

吴成先生，国金证券投资银行部执行总经理，保荐代表人、注册会计师，

具有 11 年投资银行从业经历，参与了方正证券（601901.SH）IPO、华安鑫创

（300928.SZ）IPO、鹏辉能源（300438.SZ）非公开发行、盾安环境（002011.

SZ）非公开发行、云维股份（600725.SH）非公开发行等项目的保荐、承销工

作，目前无其他申报的在审企业，目前担任华安鑫创（300928.SZ）IPO 项目

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乐毅先生，国金证券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保荐代表人、注册会计师、

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具有 12 年投资银行从业经历，先后主持或参与了朗姿

股份（002612.SZ）IPO、华安鑫创（300928.SZ）IPO、山鹰纸业（600567.

SH）可转债、鑫龙电器（002298.SZ）非公开发行、云维股份（600725.SH）非

公开发行，以及世纪游轮（002558.SZ）和东方银星（600753.SH）收购方财

务顾问等项目，目前无其他申报的在审企业，也无其他持续督导中的企业。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一、重要承诺、未能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以及已触发履行条件的承诺事

项的履行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

限等承诺

1、持股 5%以上股东钜泉香港、东陞投资、高华投资和炬力集成出具的承

诺

（1）自发行人首发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发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

购该部分股份。

（2）发行人首发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发行人 A 股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首发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本公司持有发行人 A 股股票的锁定期将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自动延长至少

六个月。 若发行人上市后六个月内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

股等事项进行除权、除息的，则将发行价作除权、除息调整后与收盘价进行比

较。 在延长锁定期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首发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2、高华投资、炬力集成的关联股东李云清和万骏实业比照 5%以上股东

出具的承诺

（1）自发行人首发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公司 /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发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

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发行人首发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发行人 A 股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首发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本公司持有发行人 A 股股票的锁定期将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自动延长至少

六个月。 若发行人上市后六个月内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

股等事项进行除权、除息的，则将发行价作除权、除息调整后与收盘价进行比

较。 在延长锁定期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 / 本人直接或者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首发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3、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郑文昌出具的承诺

（1）自发行人首发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发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

部分股份。

（2）发行人首发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发行人 A 股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首发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本人持有发行人 A 股股票的锁定期将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自动延长至少六

个月。 若发行人上市后六个月内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

等事项进行除权、除息的，则将发行价作除权、除息调整后与收盘价进行比

较。 在延长锁定期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3）本人担任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本人在担任发行

人高级管理人员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每年转让股份数不

超过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 本人减持所持发行人股份时，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

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并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本人承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承诺。

4、 担任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股东 Xuming�Zhang （张旭

明）

（1）自发行人首发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发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

部分股份。

（2）发行人首发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发行人 A 股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首发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本人持有发行人 A 股股票的锁定期将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自动延长至少六

个月。 若发行人上市后六个月内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

等事项进行除权、除息的，则将发行价作除权、除息调整后与收盘价进行比

较。 在延长锁定期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3）上述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下同）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发行人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及时申报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及其变动情

况， 本人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如

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本人在担任发行人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时确定的

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每年转让股份数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总数的 25%，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同时，在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四年内，本人作为发行人的核心技术人员，每年转让的发

行人首发上市前股份将不超过首发上市时本人所持发行人首发上市前股份

总数的 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本人减持发行人股份时，将严格遵守

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并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本人承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承诺。

5、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杨士聪、黄瀞仪、王颖霖和谢燕村出具的承

诺

（1）自发行人首发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发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

该部分股份。

（2）发行人首发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发行人 A 股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首发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本人持有发行人 A 股股票的锁定期将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自动延长至少六

个月。 若发行人上市后六个月内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

等事项进行除权、除息的，则将发行价作除权、除息调整后与收盘价进行比

较。 在延长锁定期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3）上述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下同）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

期间，本人将及时申报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及其变动情况，本人每年转让的

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

职的，本人在担任发行人董事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每年

转让股份数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本人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4）本人承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承诺。 ”

6、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核心技术人员马侠、潘宇和王勇出具的承诺

（1）自发行人首发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发上市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

部分股份。 本人在离职后六个月内，仍遵守上述承诺。

（2）自所持发行人首发上市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四年内，每年转让的

发行人首发上市前股份不超过首发上市时本人所持发行人首发上市前股份

总数的 25%（减持比例可累积使用）。

7、监事郭俊仁、谢汉萍和杨勇出具的承诺

在本人担任发行人监事期间，本人将及时申报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及其

变动情况， 本人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本人在担任发行人监事时确定的任期内

和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每年转让股份数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

数的 25%，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本人减持所持

发行人股份时，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并及时、准确

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8、高级管理人员凌云和刁峰智出具的承诺

本人担任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本人在担任发行人高

级管理人员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每年转让股份数不超过

本人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 本人减持所持发行人股份时，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

交易所的规则并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人承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承诺。

（二）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持股 5%以上股东钜泉香港、东陞投资、高华投资、炬力集成，以及高华

投资、炬力集成的关联股东李云清和万骏实业出具的承诺

（1）减持股份的意向

①本公司 / 本企业 / 本人在发行人首发上市招股说明书以及本公司 /

本企业 / 本人出具的承诺函中载明的限售期满后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将认真

遵守证券监管机构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份减持计划，减持

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数量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相

关减持规定。

②本公司 / 本企业 / 本人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方式应符合届时

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非公开转让、二级市场竞

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

③如果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本公司 / 本企业 / 本人减持所持有

发行人股份的价格不低于首发上市的发行价格， 若在减持发行人股份前，发

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减持价格相应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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